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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基字〔2021〕4号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建设工程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采购等

工作的管理，规范采购工作程序，实现对工程建设的质量、进度

及造价有效控制的目的，制定《中国农业大学建设工程暂估价专

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采购管理办法》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

第 2021-07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农业大学 

2021 年 3月 31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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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

备采购等工作的管理，规范采购工作程序，实现对工程建设的质

量、进度及造价有效控制的目的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建设工程的暂估价专业工程、

暂估价材料及设备的采购管理。 

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代表学校实施建设工程的管理，监督完

成工程建设中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采购工作。 

第四条 学校监察处及审计处、财务处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

进行监督管理。 

第二章  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的确定 

第五条 建设工程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将用于支付必然发生

但暂时不能确定价格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设为暂估价，

或将暂时不能确定金额的专业工程设为暂定项目的，应当按照国

家和本市工程造价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，暂估价和暂定项目应当

反映市场价格水平，暂估价和暂定项目的合计金额占合同金额的

比例应符合相关规定。 

第六条 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项目的确定应

遵循如下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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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程建设中图纸需进一步深化的项目； 

2.工程建设中需特殊专业资质施工的项目； 

3.影响装饰工程效果、档次的重要材料和设备； 

4.影响使用功能（使用频繁、需经常性维护）的材料和设备； 

5.材料市场中价格波动较大的重要材料及设备； 

6.设计变更及工程洽商中所涉及的在原设计图纸中没有体

现且在施工单位投标《预算书》中也无报价的材料及设备。 

7.使用单位特殊需求的项目、材料及设备。 

第七条 在建设工程施工招标阶段，由项目负责人按照上述

原则组织编制所有暂估项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清单，并根据项目

预算、工程特点、市场行情确定暂估金额，按相关程序审批后，

形成《招标文件》中《专业工程暂估价表》《材料和工程设备暂

估价表》。 

第三章  采购审批程序 

第八条 《专业工程暂估价表》《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表》

所涉及的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，在市场无较大变

化或学校无较大变更的情况下，应控制在暂估金额的范围内进行

采购。 

第九条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，如遇市场变化较大或有较大变

更造成暂估金额增加，应完成下列审批程序后方能进行采购： 

1.当暂估金额增加值在 5 万元（不含）以内，由建设管理部

门主管副职审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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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当暂估金额增加值在 5 万元（含）至 10 万元（不含）以

内，需报建设管理部门正职审批； 

3.当暂估金额增加值在 10万元（含）至 50万元（不含）的，

需报主管校领导审批； 

4.当暂估金额增加值在 5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需报学校校长

办公会审批。 

第四章 采购方法 

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工程进展情况，完成相关审批程序，

及时进行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和设备的采购。学校作为

招标主体的，采购方式方法执行《中国农业大学工程建设项目采

购管理办法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；施工单位作为招标主体的，参照

《中国农业大学工程建设项目采购管理办法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，

执行国家及北京市相关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不须招标的暂估项、暂估价材料或设备采购采用

竞争性谈判的方式，流程如下： 

1.由施工单位报出至少三家备选单位（或样品）及报价。 

2.由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及跟踪审计单位共同选

定备选单位（或样品）。 

3.建设单位会同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及跟踪审计单位根据市

场情况和项目特点同备选单位（或厂家）进行价格谈判，确定最

终采购价格。 

第十二条 单一来源采购的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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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按照《中国农业大学工程建设项目采购管理办法（2018 年

修订）》完成相关审批程序后按规定实施采购。 

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采购结果，按规定及时完成暂估

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和设备确认单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中国农业大学建设工

程暂估价专业工程、暂估价材料及设备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

农大基字〔2015〕2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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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5日印发 


